
体 检 须 知

1、 报到时间：2016年7月14日（星期四）早上6:10。
二、报到地点：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楼前集中，超过规定时间未到指定地点集中的，作自动放弃体检资格处理。

三、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体检当天需要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8-12小时。

五、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

六、参加体检当天，考生家属不得陪同考生到体检医院，考生不带手机等通讯工具，到体检医院后，要听从工作人员及医生的安排。

七、各位考生参加体检时，请带上身份证。
江津区人事考试服务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11日
